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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通道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本次拟

发行专项债券 8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通道侗
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

六期）

800.00 5年
通道侗族自治县
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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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化市最南端，

辖 9 镇 2 乡、152 个行政村 10 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 2239

平方公里，总人口 23.98万人。1954年 5月 7日，经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是湖南省成立最早

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通道是一方红色圣地。红色侗乡，好运通道。1934 年

12月 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的“通道

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作出“放弃原定计划、

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抉择。中央红军过境通道期间，留下

“一盏马灯”“一担皮箩”等红色故事，诠释着浓浓的军民

鱼水之情。“通道转兵”是实现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历史开

端，这一历史地位得到党中央肯定。

通道是生态宜居绿地。绿色侗乡，美丽通道。全县森林

覆盖率达 77.24%，年平均气温 16.6℃，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 98%以上，是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誉为“未被污染的神奇绿洲”。2019年被国家气象部门

授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连续四年入列“全国百佳深呼

吸小城”，入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

通道是侗族集聚福地。古色侗乡，神奇通道。全县侗族

人口占 77.9%，是侗族群众核心聚居区。侗族建筑、歌舞、

服饰、习俗保存完整，被誉为“侗族文化活态博物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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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唯一侗锦织造技艺国家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是文化和

旅游部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通道侗族村寨入列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芋头古侗寨、恭城书院、马田鼓楼

等 6处 14个单位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道是全域旅游胜地。这里红色、绿色、古色资源丰富，

“三色”资源交相辉映，集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红色旅游

于一地，境内有万佛山、皇都侗文化村、通道转兵纪念地、

芋头侗寨等 4个 4A级景区，横岭侗寨等 3个 3A级景区，是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湖南省旅游强县、湖南省

特色县域经济（文化旅游）重点县，2019年获批湖南省全域

旅游示范区。

通道是三省交融要地。通道位于湘、桂、黔三省（区）

交界处，自古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中原通往西南的通衢

要地，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先后建立湘桂跨

省基层党组织—将王屯党支部、湘黔桂三省坡联合人民调解

委员会，实现了组织共建、党员共管、产业共兴、纠纷共调、

和谐共创、发展共谋。

2024年，通道县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5.11亿元，比

上年增长 5.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17亿元，比上年

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25.41亿元，比上年增长 7.6%；

第三产业增加值 38.53亿元，增长 3.6%。人均 GDP为 38470

元，比上年增长 6.3%

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09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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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中税收收入 2.72 亿元，增长－9.4％。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 31.71亿元，增长 2.6％，其中教育支出增长 4.0％；

科学技术增长 14.8％；社会保障和就业增长 2.0％；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增长－32.3％；住房保障增长－20.1％；城乡

社区支出增长 18.4％。

通道县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60.84 63.44 75.1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5900 16900 1806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4 3.61 4.04

政府性基金收入 1.60 1.98 1.59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52 1.69 1.19

政府性基金支出 4.41 5.68 6.1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1.59 1.51 0.55

注：来源于通道侗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财政决算报告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用地

位置
项目概况

收储用地

面积（㎡）

收储价

格（万

元）

规划用

途

实施

机构

1

2025 年

通道侗族

自治县第

三批土储

债项目

001 号地

块

通道

侗族

自治

县县

溪镇

恭城

村

该项目收储价格 962.46 万

元，项目拟 2025 年实施。拟

收储土地 20639.23 ㎡ 。土

地性质为住宅用地，目前被列

入闲置土地，规划性质为商住

用地。项目已于 2025 年启动

收储程序，收储面积

20639.23 ㎡

20639.23 962.46

商服

用地、

城镇

住宅

用地

通道

侗族

自治

县土

地收

购储

备中

心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经通

过北京显辉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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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城乡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内

生动力，加快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城市化发展，扩

大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和农产品的市场扩张，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

更好地调整和解决城市用地规模，加强政府对土地供应和利

用的宏观调控，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土地的经济

效益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效益分析

土地收储有利于土地一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

公益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土地保障。但城市

土地开发的散、乱、差状况长期困扰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

理，影响城市形象和面貌。只有通过代表政府的土地储备机

构从规划优先角度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对企

业需盘活土地及旧城需改造的地块进行收购、整理，才能减

轻政府在实施城市规划方面的压力，加速推进城市发展。实

施土地收储后，土地供应计划性增强，可以限制利用率低、

配置不合理的城市存量土地开发利用，增强城市建设用地的

有效供给，化解城市建设对城市郊区农业土地需求的压力。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所属领域

本项目资金投向领域为土地储备，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

资金投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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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申报

通道县 2025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批复》（2025 年 4

月 3日），项目所涉及地块已纳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储备计

划。

3、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已根据需要向社会发布收回收购土地的征集公

告，平等且充分地收集了意愿。重点围绕地块条件、地块区

位、权属信息、规划用途、供应方式、收储成本、出让收益、

企业意愿、市场前景、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开展了论证分析

工作。事前已经过必要的风险评估等流程，履行了政府投资

项目决策程序，项目投资合规。

综上所述，本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投向

领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已履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

因此本项目的成熟度非常高。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1036.06万元，其中土地收储价格 962.46

万元，土地出让前利息 73.60万元。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资金

800.00万元。已对本项目的投资及使用计划进行资金需求分

析，各年度资金需求合理且与项目进度任务相匹配，因此本

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额度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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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中共

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湘财绩〔2020〕12号）等文件精神和绩效评价相关工

作要求，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合理；项目

建设投资合规性和项目成熟度高；项目资金来源合理可行；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用途合

规，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分析到位，绩效评估

审核认定结果为“优”，建议予以入库。

（六）项目存续期

鉴于本项目为土地储备项目，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

高年限按用途确定为 40年、50年、70年，均大于本项目发

债年限 5年。项目存续期大于债券发行期限，债券存续期内

项目预期收益能够按计划取得。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单位在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时，已同步设定绩效

目标，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可以有效反映项目预期的

产出（如：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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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如：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受

众满意度及可持续影响）等。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如下:
项目名称 2025 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主管部门 通道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实施机构 通道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1036.06万元，其中土地收储价格 962.46万元，土地出让前利息 73.60
万元。

其中：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800.00万元；项目资本金 236.06万元

项目实施进度计

划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2025 年 7 月 2025 年 12 月

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合理化运营，获得项目预期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实际完

成率
100%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工程合格率 ≥95% 计划标准

时效指标 完工时间 2025 年 12 月 按时完工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1036.06 万元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

改善居住环境，提

高周边地块价值，

增加该区域招商

引资的吸引力。

计划标准

项目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居民民生

影响

提高城镇品位形

象，推动城镇化进

程。

计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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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民就业

影响

项目建设时，需雇

佣当地大量的劳

动力，由此产生直

接收入效应。项目

建成后，有助于当

地招商引资，预计

将为当地提供大

量就业岗位。

计划标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人居环

境
显著提升 计划标准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社会满

意度
≥90% 计划标准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与说明

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 2019年 8

月 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士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根据 2019

年 8月 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7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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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通过，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年 7月 2日通过，

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

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年国务院令第 732号）；

（7）《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国土资源部令第 39号，2007年 9月 21日国土资源部第 3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8）《协议出让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21号，2003年 6月 5日国土资源部第 6 次部务会

议通过，自 2003年 8月 1日起施行）；

（９）《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1>15号）；

（10）《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

发<2004>28号）；

（11）《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

<2008>3号）；

（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

税收政策》（财税<2008>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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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办发（2015）

1号）；

（1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

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

[2019]47号）；

（15）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建设部、财政部、湖南省

及怀化市颁布的有关土地评估法规和政策文件；

有关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5）《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

（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划拨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19]922号）；

（8）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1060-2021）；

（9）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

前期，通道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委托有相关

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地块的价值评估，经评估地块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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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价为 1038.15万元。该地块原取得成本为 962.46万元。

按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因此收储价格为 962.46万元。

实施时间：计划开始时间 2025年 6月，预计于 2025年

12月完成收储。

项目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5年投入
2026年及之

后

1

2025年通道

侗族自治县第

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1号

1036.06 0.00 962.46 73.6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总投

资 1036.06万元，其中资本金 236.06万元，占总投资比 22.78%；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800.00万元，占总投资比 77.22%。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自
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金额

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其

他

融

资

2025年通道

侗族自治县

第三批土储

债项目001号

1036.06 236.06 0.00 800.00 0.00 0.00 0.00 0.00 5年

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收入及税费预测

1.运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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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供应土地面积 2.063923公顷，其中 2030年供

应面积 2.063923公顷。

项目土地供应计划表

序号
供地计划（公顷） 供地年份

地块名称 面积（公顷） 2030年

1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1号地块
2.063923 2.063923

2.销售单价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多个周边类似用途地

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项目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项目周边土地出让案例表

序

号

电子监

管号
时间 地块位置 用地性质

土地面

积（㎡）

成交价

格（万

元）

单价

（元/

㎡）

竞得

人

1

4312302

023B003

32

2023

年

双江镇长征中路

（原汽车大修厂）

城镇住宅

用地
18.77 3.040

1619.6

1

潘秋

宇

2

4312302

023B003

89

2023

年

双江镇长征北路地

连林场

城镇住宅

用地
20.14 2.093

1039.2

3

王继

煌

3

4312302

023B004

47

2023

年

通道县双江镇长征

南路

城镇住宅

用地
25.88 2.648

1023.1

8

李任

安

注：案例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及通道侗族自治县土地出让台账

经调研市场现状，周边同类型城镇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在

1023.18-1619.61元/㎡之间。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项目居住用地销售单价在可比案例最低价格基础上下浮，按

8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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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收入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供应收入。经计算，项目计算期内总

收入 1795.61万元。

项目运营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项目总收入 1795.61 0.00 0.00 0.00 0.00 0.00 1795.61

1 土地供应收

入
1795.61 0.00 0.00 0.00 0.00 0.00 1795.61

交易量 ㎡ 20639.23 0.00 0.00 0.00 0.00 0.00 20639.23

单价（不含

税价）
元/㎡ 870.00 870.00 870.00 870.00 870.00 870.00

增值税-销
项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房产销售收

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项目预期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包括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计算期内运

营成本 354.46万元。

在土地供应过程中，还应缴纳一定比例的资金（支农支

出、廉租房建设、土地出让业务费、农田水利建设基金、教

育资金、土地收益基金），这部分资金应从土地收益中扣除，

扣除后的土地收益可用于项目建设及还款需求，具体见下：

①土地出让业务费

根据《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若干财政问题

的暂行规定》（〔1992〕财综字第 172号），财政部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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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缴的土地收入，可提取一定比例的业务费，一般不超过 2%，

用于土地收入中各项业务支出。本项目按 1%计提经计算，

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业务费 17.96万元。

②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文件，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综〔2004〕49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出

让收入必须将一部分比例用于支农支出，根据有关规定结合

实际情况，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按 15%计提，

每㎡ 10元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支农支出 3.10

万元。

③教育资金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及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从 2011年 1月

1日起，各地区要从当年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

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土地收益扣

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项

目需上缴教育基金 81.21万元。

④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落实城镇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通知》（财综〔2006〕25号）以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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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

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1号），各地要从

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城镇廉租住房建设。作

为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金，统筹用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本项

目暂按土地收益扣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

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廉租房支出 81.21万元。

⑤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及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收益

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

48号），为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发挥政府在水利建

设中的主导作用，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各

级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总量和增幅要有明显提高，按土地收益

扣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

项目需上缴农田水利建设基金 81.21万元。

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规范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要求，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由市财政部门从缴入国库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中，根据缴款进度，按照 2.5%的比例

计提。根据测算，本项目需缴纳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为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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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类别 2030年 合计

1 土地出让业务费 17.96 17.96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10 3.10

3 教育资金 81.21 81.21

4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81.21 81.21

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81.21 81.21

6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89.78 89.78

小计 354.46 354.46

项目运营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
年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运营成本 354.46 0.00 0.00 0.00 0.00 0.00 354.46

1
土地供应

国家规定

计提费用

354.46 0.00 0.00 0.00 0.00 0.00 354.46

1.1
土地出让

业务费
17.96 0.00 0.00 0.00 0.00 0.00 17.96

1.2
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
3.10 0.00 0.00 0.00 0.00 0.00 3.10

1.3 教育资金 81.21 0.00 0.00 0.00 0.00 0.00 81.21

1.4
廉租住房

保障资金
81.21 0.00 0.00 0.00 0.00 0.00 81.21

1.5
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
81.21 0.00 0.00 0.00 0.00 0.00 81.21

1.6
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
89.78 0.00 0.00 0.00 0.00 0.00 89.78

（三）项目税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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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土地是土储中心收储后在一级市场挂牌出让，出让

收入属于非税收入，无需测算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

（四）项目资金平衡分析

1、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 0.00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800.00万元，

未来拟发行专项债券 0.00 万元，发行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6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

预测利率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性还本。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还本付

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

本金

余额

本期

新增

本金

本期

偿还

本金

期末

本金

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票面

利率

1

2025 年

通道侗

族自治

县第三

批土储

债项目

001 号地

块

2025年 7月 800 800 0.00 0.00 1.84%
2026 800 800 14.72 14.72 1.84%
2027 800 800 14.72 14.72 1.84%
2028 800 800 14.72 14.72 1.84%
2029 800 800 14.72 14.72 1.84%

2030年 7月 800 800 0 14.72 814.72 1.84%

合计 800 73.60 873.60

2、融资平衡情况

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经营活动支付的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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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1795.61万元，经营

活动支付的现金 354.46万元，经营活动支付的税金 0万元。

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为 1441.15万元，项目应计

本息为 873.60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65。

项目资金平衡分析

序号 项目 数据 单位 备注

一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

收益
1441.15 万元

二 应付本息 873.60 万元

1 应付利息合计 73.60 万元

2 应付本金合计 800.00 万元

三 本息覆盖倍数 1.65 一÷二

综上所述，预计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65，项目收益完全

可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

储债项目 001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湖南裕金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通过。

3、压力测试

考虑到项目收益、债券利率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项目压力测试表

单位：万元

单一敏感性分析 -10% 0% 10%
项目收益变动 1297.04 1441.15 1585.27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48 1.65 1.81
利率变动 1.66% 1.84% 2.02%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66 1.6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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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能够保障债券到

期还本。

4、现金流分析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

1441.15 0.00 0.00 0.00 0.00 0.00 1441.15

1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入

1795.61 0.00 0.00 0.00 0.00 0.00 1795.61

2
经营活动支

付的现金
354.46 0.00 0.00 0.00 0.00 0.00 354.46

3
经营活动支

付的税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41.15 0.00 0.00 0.00 0.00 0.00 1441.15

二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购建设资产

支付的现金

（不含利

息）

0.00

2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2.46 962.46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融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

162.46 962.46 0.00 0.00 0.00 0.00 -800.00

1
吸收资本金

收到的现金
236.06 162.46 14.72 14.72 14.72 14.72 14.72

2
债券融资收

到的现金
800.00 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市场化融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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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收到的现金

4
发行费支付

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偿还利息支

付的现金
73.60 0.00 14.72 14.72 14.72 14.72 14.72

5.1
偿还专项债

利息支付的

现金

73.60 0.00 14.72 14.72 14.72 14.72 14.72

5.2
偿还市场化

融资利息支

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偿还本金支

付的现金
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00.00

6.1
偿还专项债

本金支付的

现金

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00.00

6.2
偿还市场化

融资本金支

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

期末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

余额

0.00 0.00 0.00 0.00 641.15

五、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

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

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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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

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

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

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

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通道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 2025 年湖南省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

求并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

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

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年

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项

目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

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

等后续工作。









土储债项目债券基本信息

2025 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拟申

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1,200.00 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

额

本次发行期

限
实施机构

2025 年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第三批土

储债项目 001 号

2025 年湖南

省政府专项债

券（十六期）

1,200.00 5 年

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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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洪江区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券 34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怀化市
洪江区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

六期）
3400.00 5年 怀化市洪江区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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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洪江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雪峰山区，怀化市南部，东、

西、北与黔阳县（今洪江市）接壤，南与会同县毗连。洪江

区自古水路交通发达，沅巫二水交汇于此。区域总面积 114.45

平方千米，辖 2个乡 4个街道办事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洪江古商城”（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和省级“洪江

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坐落于此。

2024 年，洪江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8.39 亿元，增长

4.6%。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77亿元，增长 3.6%；

第二产业增加值 27.19 亿元，增长 4.8%；第三产业增加值

17.42亿元，增长 4.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为 85418元，增长 5.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7.8：45.7：

46.5调整为 7.7：56：36.3。

2024 年，全区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33979 万元，增长

1.06%；其中税收收入 22091 万元，下降 7.24%；非税收入

11888 万元，增长 21.21%。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2319

万元，增长 6.59%。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完成 15538万元，

增长 1.70%；教育完成 12334 万元，增长 8.79%；社会保障

和就业完成 20245万元，下降 1.40%；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7463

万元，下降 14.38%；城乡社区事务完成 18910 万元，增长

228.93%；农林水事务完成 15231万元，增长 12.17%；住房

保障支出完成 5475万元，下降 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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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区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45.06 45.41 48.3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139 27785 2927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 3.36 3.4

政府性基金收入 4.77 1.82 1.3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4.71 1.71 0.98

政府性基金支出 6.24 8.47 7.06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4.27 7.51 4.76

注：表格数据来源于洪江区财政局和洪江区统计局。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现使用权

人
项目位置 项目概况

收储地块面

积（平方米）

收储价格

（万元）

专项债资金

需求（万元）

规划

用途

实施

机构

1

洪江区户

外研学拓

展基地土

地储备项

目地块

怀化市洪

江区洪宇

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

公司

洪江区城

东尖坡

该项目收储价格

3806.21万元，项目拟

2025年实施。拟收储土

地 28791.30㎡ 。土地

性质为商服用地，目前

被列入闲置土地，规划

性质为商服用地。项目

已于 2025年启动收储

程序，收储面积

28791.30㎡

28791.30 3806.21 3400.00 商服

用地

怀化

市洪

江区

土地

收购

储备

中心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经通过

北京显辉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城乡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内

生动力，加快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城市化发展，扩

大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和农产品的市场扩张，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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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调整和解决城市用地规模，加强政府对土地供应和利

用的宏观调控，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土地的经济

效益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效益分析

土地收储有利于土地一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

公益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土地保障。但城市

土地开发的散、乱、差状况长期困扰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

理，影响城市形象和面貌。只有通过代表政府的土地储备机

构从规划优先角度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对企

业需盘活土地及旧城需改造的地块进行收购、整理，才能减

轻政府在实施城市规划方面的压力，加速推进城市发展。实

施土地收储后，土地供应计划性增强，可以限制利用率低、

配置不合理的城市存量土地开发利用，增强城市建设用地的

有效供给，化解城市建设对城市郊区农业土地需求的压力。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所属领域

本项目资金投向领域为土地储备，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

资金投向领域。

2、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怀化市洪江区自然资源局《关于怀化市洪

江区 2025 年土地储备项目申报土储专项债的批复》（洪区

自然资复[2025]1号），项目所涉及地块已纳入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储备计划。

3、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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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根据需要向社会发布收回收购土地的征集公

告，平等且充分地收集了意愿。重点围绕地块条件、地块区

位、权属信息、规划用途、供应方式、收储成本、出让收益、

企业意愿、市场前景、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开展了论证分析

工作。事前已经过必要的风险评估等流程，履行了政府投资

项目决策程序，项目投资合规。

综上所述，本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投向

领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已履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

因此本项目的成熟度非常高。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4119.01万元，其中土地收储价格 3806.21

万元，土地出让前利息 312.80万元。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资金

3400.00 万元。已对本项目的投资及使用计划进行资金需求

分析，各年度资金需求合理且与项目进度任务相匹配，因此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额度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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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

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12号）等文件精神和绩效评价

相关工作要求，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合理；

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和项目成熟度高；项目资金来源合理可

行；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用

途合规，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分析到位，绩效

评估审核认定结果为“优”，建议予以入库。

（六）项目存续期

鉴于本项目为土地储备项目，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

高年限按用途确定为 40年、50年、70年，均大于本项目发

债年限 5年。项目存续期大于债券发行期限，债券存续期内

项目预期收益能够按计划取得。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单位在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时，已同步设定绩效

目标，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可以有效反映项目预期的

产出（如：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和

效益（如：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受

众满意度及可持续影响）等。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如下：

项目绩效指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主管部门 怀化市洪江区自然资源局

项目实施单位 怀化市洪江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4119.01万元，其中土地收储价格 3806.21万元，土地出让前利息 312.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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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400.00万元；项目资本金 719.01万元

项目实施进度

计划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2025年 6月 2025年 12月

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合理化运营，获得项目预期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实际完成

率
100%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工程合格率 ≥95% 计划标准

时效指标 完工时间 2025年 12月 按时完工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4119.01万元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

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周

边地块价值，增加该区

域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计划标准

项目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居民民生影

响

提高城镇品位形象，推

动城镇化进程。
计划标准

对居民就业影

响

项目建设时，需雇佣当

地大量的劳动力，由此

产生直接收入效应。项

目建成后，有助于当地

招商引资，预计将为当

地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计划标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显著提升 计划标准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社会满意

度
≥90% 计划标准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与说明

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 2019年 8

月 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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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根据 2019

年 8月 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7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通过，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年 7月 2日通过，

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

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年国务院令第 732号）；

（7）《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国土资源部令第 39号，2007年 9月 21日国土资源部第 3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8）《协议出让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21号，2003年 6月 5日国土资源部第 6 次部务会

议通过，自 2003年 8月 1日起施行）；

（9）《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



9

发〔2011〕15号）；

（10）《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

发〔2004〕28号）；

（11）《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

〔2008〕3号）；

（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

税收政策》（财税<2008>137号）；

（1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办发〔2015〕

1号）；

（1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

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

〔2019〕47号）；

（15）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建设部、财政部、湖南省

及怀化市颁布的有关土地评估法规和政策文件；

有关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5）《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

（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划拨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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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19]922号）；

（8）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1060-2021）；

（9）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

前期，怀化市洪江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委托有相关资

质的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地块的价值评估，经评估地块的土地

总价为 3806.21 万元。该地块原取得成本为 6256.00 万元。

按低保守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因此项目收地的基础价格为

3806.21万元，收储价格为 3806.21万元。

土地收购费用估算来源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名称
土地取得成

本价
土地评估价 基础价格 收储价格

1 洪江区户外研学拓展基

地土地储备项目地块
6256.00 3806.21 3806.21 3806.21



11

实施时间：计划开始时间 2025年 6月，预计于 2025年

12月完成收储。

项目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5年投入
2026年及之

后

1

2025年怀化

市洪江区第

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4119.01 0.00 3806.21 312.8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 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总投资

4119.01万元，其中资本金 719.01万元，占总投资比 17.46%；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3400.00万元，占总投资比 82.54%。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自
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金额

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其

他

融

资

2025年怀化

市洪江区第

三批土储债

项目001号

4119.01 719.01 0.00 3400.00 0.00 0.00 0.00 0.00 5年

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收入及税费预测

1.运营规模

项目计划供应土地面积 28791.30㎡，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土地供应计划表

序

号

供地计划（平方米） 供地年份

地块名称 面积（平方米）2027年2028年2029年 2030年

1 洪江区户外研学拓展基地土地储备项目地

块
28791.30 287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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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单价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多个周边类似用途地

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项目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

下：

项目周边土地出让可比案例表

序号 土地坐落
土地面积（平

方米）
土地用途

成交时

间

成交价

（万元）

成交单价（元/
平方米）

竞得人

1
桂花园乡川山

村地段
31918.9 商服用地 2024年 5953 1865.04

怀化市洪江区洪

舰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2
桂花园乡川山

村地段
11859.6 商服用地 2024年 2218 1870.22

怀化市洪江区洪

舰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3 桂花园乡川山

村地段
2266.5 商服用地 2024年 415 1831.02

怀化市洪江区洪

舰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注：案例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及洪江区土地出让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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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结果信息情况

经调研市场现状，周边同类型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在

1831.02-1870.22元/㎡左右。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项目地块出让价格保守按 1800.00元/平方米。

3.运营收入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供应收入。经计算，计算期内项目总

收入 5182.4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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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项目总收入 万元 5182.43 0.00 0.00 0.00 0.00 0.00 5182.43

1 土地供应收入 万元 5182.43 0.00 0.00 0.00 0.00 0.00 5182.43

交易量
平方

米
28791.30 0.00 0.00 0.00 0.00 0.00 28791.3

单价（不含税价） 元/㎡ 1800.00

增值税-销项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房产销售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项目预期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包括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计算期内运

营成本 581.73万元。

在土地供应过程中，还应缴纳一定比例的资金（支农支

出、廉租房建设、土地出让业务费、农田水利建设基金、教

育资金、土地收益基金），这部分资金应从土地收益中扣除，

扣除后的土地收益可用于项目建设及还款需求，具体见下：

①土地出让业务费

根据《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若干财政问题

的暂行规定》（〔1992〕财综字第 172号），财政部门按照

上缴的土地收入，可提取一定比例的业务费，一般不超过

2%，用于土地收入中各项业务支出。本项目按 1%计提经计

算，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业务费 51.82万元。

②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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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文件，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综〔2004〕49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出

让收入必须将一部分比例用于支农支出，根据有关规定结合

实际情况，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按 15%计

提，每平方米 10 元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支

农支出 4.32万元。

③教育资金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及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从 2011年 1月

1日起，各地区要从当年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

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土地收益扣

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项

目需上缴教育基金 132.01万元。

④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落实城镇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通知》（财综〔2006〕25号）以及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

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1号），各地要从

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城镇廉租住房建设。作

为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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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金，统筹用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本项

目暂按土地收益扣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

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廉租房支出 132.01万元。

⑤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及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收益

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

48号），为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发挥政府在水利建

设中的主导作用，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各

级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总量和增幅要有明显提高，按土地收益

扣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

项目需上缴农田水利建设基金 132.01万元。

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规范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要求，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由市财政部门从缴入国库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中，根据缴款进度，按照 2.5%的比例

计提。根据测算，本项目需缴纳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为 129.56

万元。

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类别 2030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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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费用类别 2030年 合计

1 土地出让业务费 51.82 51.82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4.32 4.32

3 教育资金 132.01 132.01

4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132.01 132.01

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32.01 132.01

6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29.56 129.56

小计 581.73 581.73

项目运营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
年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运营成本 581.73 0.00 0.00 0.00 0.00 0.00 581.73

1
土地供应

国家规定

计提费用

581.73 0.00 0.00 0.00 0.00 0.00 581.73

1.1
土地出让

业务费
51.82 0.00 0.00 0.00 0.00 0.00 51.82

1.2
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
4.32 0.00 0.00 0.00 0.00 0.00 4.32

1.3 教育资金 132.01 0.00 0.00 0.00 0.00 0.00 132.01

1.4
廉租住房

保障资金
132.01 0.00 0.00 0.00 0.00 0.00 132.01

1.5
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
132.01 0.00 0.00 0.00 0.00 0.00 132.01

1.6
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
129.56 0.00 0.00 0.00 0.00 0.00 129.56

（三）项目税费预测

项目土地是土储中心收储后在一级市场挂牌出让，出让

收入属于非税收入，无需测算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

（四）项目资金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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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 0.00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3400.00万元，

未来拟发行专项债券 0.00 万元，发行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4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

测，预测利率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年）
期初专项

债券余额

发行专项

债券
利息支出 本金偿还

期末专项

债券余额
利率

2025年 6月 3400 3400 1.84%

2026年 3400 62.56 3400 1.84%

2027年 3400 62.56 3400 1.84%

2028年 3400 62.56 3400 1.84%

2029年 3400 62.56 3400 1.84%

2030年 6月 3400 62.56 3400 1.84%
合计 312.80 3400

2、融资平衡情况

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经营活动支付的税金

经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5182.43万元，经营

活动支付的现金 581.73万元，经营活动支付的增值税及税金

0.00万元。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为 4600.71万元，

项目应计本息为 3712.80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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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平衡分析

序号 项目 数据 单位 备注

一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

益
5182.43 万元

二 应付本息 3712.80 万元

1 应付利息合计 312.80 万元

2 应付本金合计 3400.00 万元

三 本息覆盖倍数 1.24 一÷二

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1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4，项目收益完全可

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

3、压力测试

考虑到项目收益、债券利率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项目压力测试表

单位：万元

单一敏感性分析 -10% 0% 10%

项目收益变动 4140.64 4600.71 5060.78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12 1.24 1.36

利率变动 1.66% 1.84% 2.02%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5 1.24 1.23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能够保障债券到

期还本。

4、现金流分析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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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600.71 0.00 0.00 0.00 0.00 0.00 4600.71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5182.43 0.00 0.00 0.00 0.00 0.00 5182.43

2 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581.73 0.00 0.00 0.00 0.00 0.00 581.73

3 经营活动支付的税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00.71 0.00 0.00 0.00 0.00 0.00 4600.71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500.00 35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建设资产支付的现金（不含

利息）
0.00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00.00 3500.00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06.21 3806.21 0.00 0.00 0.00 0.00 -3400.00

1 吸收资本金收到的现金 719.01 406.21 62.56 62.56 62.56 62.56 62.56

2 债券融资收到的现金 3400.00 34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市场化融资收到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发行费支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 312.80 0.00 62.56 62.56 62.56 62.56 62.56

5.1 偿还专项债利息支付的现金 312.80 62.56 62.56 62.56 62.56 62.56

5.2 偿还市场化融资利息支付的

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偿还本金支付的现金 34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400.00

6.1 偿还专项债本金支付的现金 3400.00 3400.00

6.2 偿还市场化融资本金支付的

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现金流量净额 306.21 0.00 0.00 0.00 0.00 1200.71

四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6.21 306.21 306.21 306.21 306.21 1506.92

五、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

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

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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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

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

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

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

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

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怀化市洪江区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 2025 年湖南省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

求并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

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

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年

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项

目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

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

收入等后续工作。





1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本次拟

发行专项债券 22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新晃侗
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200.00 5年 新晃侗族自治县
土地储备中心

2025 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 
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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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新晃侗族自治县隶属湖南省怀化市，位于湖南省最西部，

南、西、北三面楔入贵州，是湖南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素

有“湘黔通衢”“滇黔咽喉”之称。湘黔铁路、320国道、242国道

贯穿县境，沪昆高速公路、沪昆高铁过境新晃。全县总面积 1502

平方公里，辖 9镇 2乡，总人口 25.09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86.7%，侗族占 80.13%。

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91亿元，增长 6.0%。从三

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3.76 亿元，增长 3.8%；第二产业

增加值 31.42亿元，增长 8.4%；第三产业增加值 55.73亿元，增

长 5.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47363元。三

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3.9:30.7:55.4调整为 13.6:31.2:55.2。

2024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29.44亿元，同比下降 8.83%。主

要构成：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3.77 亿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

税收收入 2.8亿元，同比增长 1.71%，非税收入 0.98万元，同比

增长 1.22%。财政总支出 29.44亿元，同比下降 8.83%，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6.12亿元，同比下降 4.22%。一般预算支出中

教育支出为 5.7亿元，同比增长 7.36%，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为 6.30亿元、1.83亿元和 4.72亿元，

同比增速 0.14%、-0.05%和-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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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90.72 92.74 100.9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562 18762 2010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9 3.71 3.77

政府性基金收入 5.57 4.54 1.7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5.11 1.78 1.03

政府性基金支出 8.58 7.25 5.64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3.89 1.09 1.12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局）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地

块

名

称

用地位

置

现权利

人
项目概况

面积（平

方米）

收储价

格总价

（万元）

专项债

资金需

求（万

元）

规

划

用

途

实施

机构

1

新

晃

县

储

备

地

块

二

东至杨家

组，西至

杨楚家屋

坎，南至

温泉蓄水

池处，北

至南路边

湖南晃

源经济

发展集

团有限

责任公

司

该项目收储价格

2241.58万元，项目拟

2025年实施。拟收储

土地 51180.4㎡ 。土

地性质为其他商服用

地，目前被列入闲置

土地，规划性质为其

他商服用地。项目已

于 2025年启动收储

程序，收储面积

51180.4㎡

51180.4 2241.58 2200.00

其

他

商

服

用

地

新晃

侗族

自治

县土

地储

备中

心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经通过

北京显辉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城乡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内生

动力，加快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城市化发展，扩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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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

农产品的市场扩张，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更好地调

整和解决城市用地规模，加强政府对土地供应和利用的宏观调

控，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土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效益分析

土地收储有利于土地一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公

益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土地保障。但城市土地

开发的散、乱、差状况长期困扰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影

响城市形象和面貌。只有通过代表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从规划

优先角度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对企业需盘活土

地及旧城需改造的地块进行收购、整理，才能减轻政府在实施

城市规划方面的压力，加速推进城市发展。实施土地收储后，

土地供应计划性增强，可以限制利用率低、配置不合理的城市

存量土地开发利用，增强城市建设用地的有效供给，化解城市

建设对城市郊区农业土地需求的压力。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所属领域

本项目资金投向领域为土地储备，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资

金投向领域。

2、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新晃

县全民健身中心等项目纳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批复》（晃政



5

函〔2025〕13号），项目所涉及 1个地块已纳入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储备计划。

3、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已根据需要向社会发布收回收购土地的征集公告，

平等且充分地收集了意愿。重点围绕地块条件、地块区位、权

属信息、规划用途、供应方式、收储成本、出让收益、企业意

愿、市场前景、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开展了论证分析工作。事

前已经过必要的风险评估等流程，履行了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

序，项目投资合规。

综上所述，本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领

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已履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因

此本项目的成熟度非常高。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2443.98万元，其中：土地收储价格 2241.58

万元，土地出让前利息 202.40 万元。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资金

2200.00万元。已对本项目的投资及使用计划进行资金需求分析，

各年度资金需求合理且与项目进度任务相匹配，因此本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额度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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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中共湖南省委

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

南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

12号）等文件精神和绩效评价相关工作要求，该项目实施的必

要性、公益性、收益性合理；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和项目成熟

度高；项目资金来源合理可行；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

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用途合规，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

风险点分析到位，绩效评估审核认定结果为“优”，建议予以入库。

（六）项目存续期

鉴于本项目为土地储备项目，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

限按用途确定为 40年、50年、70年，均大于本项目发债年限 5

年。项目存续期大于债券发行期限，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

益能够按计划取得。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单位在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时，已同步设定绩效目

标，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可以有效反映项目预期的产出

（如：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和效益（如：

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受众满意度及可

持续影响）等。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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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主管部门 新晃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实施机构 新晃侗族自治县土地储备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2443.98万元，其中土地收储价格 2241.58万元，土地出让前利息 202.40
万元

资金来源：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200.00万元；二、资本金：243.98万元

项目实施进度计

划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2025年 6月 2025年 12月

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合理化运营，获得项目预期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实际完成

率
100%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工程合格率 ≥95% 计划标准

时效指标 完工时间 2025年 12月 按时完工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2443.98万元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

改善居住环境，提

高周边地块价值，

增加该区域招商引

资的吸引力。

计划标准

项目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居民民生影

响

提高城镇品位形

象，推动城镇化进

程。

计划标准

对居民就业影

响

项目建设时，需雇

佣当地大量的劳动

力，由此产生直接

收入效应。项目建

成后，有助于当地

招商引资，预计将

为当地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

计划标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显著提升 计划标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社会满意

度
≥90% 计划标准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与说明

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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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 2019 年 8 月

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

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根据 2019

年 8 月 26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决定》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7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年 10月 28日通过，自 2008年 1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四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7 月 2 日通过，自 2016

年 12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

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年国务院令第 732号）；

（7）《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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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部令第 39号，2007年 9月 21日国土资源部第 3次部务

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8）《协议出让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令第 21号，2003年 6月 5日国土资源部第 6次部务会议通过，

自 2003年 8月 1日起施行）；

（11）《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1〕15号）；

（12）《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

发<2004>28号）；

（1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号）；

（1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

收政策》（财税〔2008〕137号）；

（15）《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办发〔2015〕1号）；

（1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

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

47号）；

（17）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建设部、财政部、湖南省及

怀化市颁布的有关土地评估法规和政策文件；

有关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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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5）《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

（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

922号）；

（8）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1060-2021）；

（9）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

地块前期取得成本为 2334.98万元，前期，新晃侗族自治县

土地储备中心已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地块的价

值评估，经评估地块的土地总价为 2518.07万元，以取得成本和

评估价格的低值 2334.98万元为基础价格，收储价格在基础价格

上下浮 4%，因此项目最终收储价格为 2241.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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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收购费用估算来源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名称 取得成本 土地评估价 基础价格 下浮比例 收储价格

1 新晃县储备地块二 2334.98 2518.07 2334.98 4% 2241.58

实施时间：计划开始时间 2025年 6月，预计于 2025年 12

月完成收储。

项目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5年投入 2026年及之后

1

2025年新晃侗

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443.98 0.00 2241.58 202.4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总投资

2443.98万元，其中资本金 243.98万元，占总投资比 9.98%；申

请专项债券资金 2200.00万元，占总投资比 90.02%。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自
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金额

本次拟发行

专项债券金

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金

金额

其

他

融

资

2025年新晃侗

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443.98 243.98 0.00 2200.00 0.00 0.00 0.00 0.00 5年

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收入及税费预测

1.运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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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供应土地面积 51180.4 平方米，其中 2030 年供应

面积 51180.4平方米。

项目土地供应计划表

序号
供地计划（平方米） 供地年份

地块名称 面积（平方米） 2030年

1 新晃县储备地块二 51180.4 51180.4

2.销售单价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多个周边类似用途地块市

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项目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周边对比案例表

序

号
地块位置 时间 用地性质 面积（㎡）

成交价

格（万

元）

单价（元

/㎡）
竞得人

1 新晃侗族自治县

晃州镇大洞坪村

2023
年

零售商业与

住宅用地
50757 9800 1930.77

新晃侗族自治县

晃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2 新晃县扶罗镇扶

罗村

2024
年

零售商业用

地
1309.00 212.758 1625.35 杨仙鸾

3 晃州镇丁字坳

村.胜利村

2023
年

其他商服用

地
816.00 284.82 3490.44

新晃侗族自治县

经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4 晃州镇河滨路
2022
年

其他商服用

地
2962.13 748.115

5 2525.60 新晃侗族自治县

市场服务中心

注：案例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及新晃侗族自治县土地出让台账

经调研市场现状，周边同类型其他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在

1625.35-3490.44元/㎡之间。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项

目销售单价在可比案例最低价格基础上下浮，按 95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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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结果图 1

供地结果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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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结果图 3

供地结果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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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收入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供应收入。经计算，项目计算期内项目

总收入 4862.14万元。

项目计划供应土地 51180.4平方米，按上述供地计划和供地

价格计算，项目可实现总供地收入 4862.14万元。

项目运营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项目总收入 万元 4862.14 0.00 0.00 0.00 0.00 0.00 4862.14

1 土地供应收入 万元 4862.14 0.00 0.00 0.00 0.00 0.00 4862.14

1.1 新晃县储备地

块二
万元 4862.14 0.00 0.00 0.00 0.00 0.00 4862.14

面积
平方

米
51180.40 0.00 0.00 0.00 0.00 0.00 51180.40

单价
元/平
方米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2 房产销售收入 万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其他收入 万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项目预期运营成本预测

运营成本主要为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经计算，计

算期内运营成本 947.13万元。具体见下。

在土地供应过程中，还应缴纳一定比例的资金（土地出让

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教育资金、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这部分资金应从土

地收益中扣除，扣除后的土地收益可用于项目建设及还款需求。

经计算，国家规定计提费用为 947.13万元，其中：土地出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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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 48.62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7.68万元，教育资金 256.43

万元，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256.43万元，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256.43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21.55万元。具体见下。

①土地出让业务费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

68号），财政部门按照上缴的土地收入，可提取一定比例的业

务费，一般不超过 2%，用于土地收入中各项业务支出。本项目

按 1%计提，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土地出让业务费 48.62万元。

②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

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文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综〔2004〕49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收入必须

将一部分比例用于支农支出，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土

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按 15%计提，每平方米 10元

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7.68万元。

③教育资金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及财

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

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从 2011年 1月 1日起，

各地区要从当年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国家土

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土地收益扣除土地业务费、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教育基金



17

256.43万元。

④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落实城镇廉

租住房保障资金的通知》（财综〔2006〕25号）以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1号），各地要从土地出让

净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城镇廉租住房建设。作为计提保障

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不低于 10%的

比例安排资金，统筹用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城市和国

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本项目暂按土地收益扣

除土地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项目

需上缴土地出让廉租房支出 256.43万元。

⑤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 2011年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

改革发展的决定》及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收益中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

为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

作用，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各级财政对水利

投入的总量和增幅要有明显提高，按土地收益扣除土地业务费、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 10%计算。经计算，项目需上缴农田水利

建设基金 256.43万元。

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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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八条：财政部

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

成交价款，按 2.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测算，

本项目需缴纳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为 121.55万元。

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类别 2030年 合计

1 土地出让业务费 48.62 48.62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7.68 7.68

3 教育资金 256.43 256.43

4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256.43 256.43

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256.43 256.43

6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21.55 121.55

小计 947.13 9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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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运营成本 947.13 0.00 0.00 0.00 0.00 0.00 947.13

1 土地供应国家规定计提费用 947.13 0.00 0.00 0.00 0.00 0.00 947.13

1.1 土地出让业务费 48.62 0.00 0.00 0.00 0.00 0.00 48.62

1.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7.68 0.00 0.00 0.00 0.00 0.00 7.68

1.3 教育资金 256.43 0.00 0.00 0.00 0.00 0.00 256.43

1.4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256.43 0.00 0.00 0.00 0.00 0.00 256.43

1.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256.43 0.00 0.00 0.00 0.00 0.00 256.43

1.6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21.55 0.00 0.00 0.00 0.00 0.00 1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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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税费预测

项目土地是土储中心收储后在一级市场挂牌出让，出让

收入属于非税收入，无需测算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

（四）项目资金平衡分析

1、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已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 0.00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2200.00万元，

未来拟发行专项债券 0.00 万元，发行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6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

测，预测利率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性还本。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还本付

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年度

期初

本金

余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

偿还

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票面

利率

1

2025
年新

晃侗

族自

治县

第二

批土

储债

项目
001
号

2025年 7月 2200.00 2200.00 0.00 0.00 1.84%

2025年12月 2200 2200 0.00 0.00 1.84%

2026年 2200 2200 40.48 40.48 1.84%

2027年 2200 2200 40.48 40.48 1.84%

2028年 2200 2200 40.48 40.48 1.84%

2029年 2200 2200 40.48 40.48 1.84%

2030年 7月 2200 2200 0 40.48 2240.48 1.84%

合计 2200 202.40 2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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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资平衡情况

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经营活动支付的税金。

经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4862.14万元，经营

活动支付的现金 947.13万元，经营活动支付的税金 0万元。

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为 3915.01万元，项目应计

本息为 2402.40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63。

项目资金平衡分析

序号 项目 数据 单位 备注

一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

益
3915.01 万元

二 应付本息 2402.40 万元

1 应付利息合计 202.40 万元

2 应付本金合计 2200.00 万元

三 本息覆盖倍数 1.63 一÷二

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63，项目收益完全

可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

储债项目 001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湖南裕金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通过。

3、压力测试

考虑到项目收益、债券利率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

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项目压力测试表

单位：万元

单一敏感性分析 -1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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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敏感性分析 -10% 0% 10%

项目收益变动 3523.51 3915.01 4306.51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47 1.63 1.79

利率变动 1.60% 1.84% 2.00%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65 1.63 1.62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能够保障债

券到期还本。

4、现金流分析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1 2 3 4 5 6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3915.01 0.00 0.00 0.00 0.00 0.00 3915.01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
4862.14 0.00 0.00 0.00 0.00 0.00 4862.14

2 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947.13 0.00 0.00 0.00 0.00 0.00 947.13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15.01 0.00 0.00 0.00 0.00 0.00 3915.01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2443.98 2241.5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1 购建设资产支付的现

金（不含利息）
2443.98 2241.5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43.98 2241.5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2241.58 2241.58 0.00 0.00 0.00 0.00 2200.00

1 吸收资本金收到的现

金
243.98 41.5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2 债券融资收到的现金 2200.00 2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市场化融资收到的现

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发行费支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2.40 0.00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5.1 偿还专项债利息支付

的现金
202.40 0.00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5.2 偿还市场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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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2025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1 2 3 4 5 6

支付的现金

6 偿还本金支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1 偿还专项债本金支付

的现金
-2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00.00

6.2 偿还市场化融资本金

支付的现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58 2241.58 0.00 0.00 0.00 0.00 -2200.00

四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

加额
1471.03 0.00 0.00 0.00 0.00 0.00 1471.03

五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1471.03

五、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

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

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

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

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

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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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

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新晃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 2025 年湖南省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

求并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

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

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年

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项

目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

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

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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